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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原则如何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 

——国际关系伦理思考之一 

何怀宏 

【内容提要】生存原则是如何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起作用的，尤其是如何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它是如何获得一种道

德涵义的。本文试图梳理这一原则，指出它虽然常常并没有被人们清晰地意识到，却还是非常顽强地透过看似只是利益的

诉求和矛盾的主张在起作用，并无论如何还是起了某种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但是，这一原则也还有进一步明确和自觉的

必要。本文最后尝试对具有明确道德意义的生命原则做出一种可能的阐述，但全篇的主旨与其说是要达到一个固定的结

论，毋宁说是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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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取和保障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在个人来说是生存，在国家来说是安全，在世界来说是和平，其作为人类文明活动

和延续前提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本文是想探讨这样一些问题：“生存”作为一种原则是如何起作用的，具体说来，是如何

对个人和在个人关系中起作用的；又是如何在国际关系——尤其是我们依然置身于其中的核时代的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

以及生存原则是否有可能，或者说是如何获得一种道德涵义的，作为一个道德原则的生命原则是否可以简略概括出它的主

要内容和要求等等。 

    罗素对避免核战争的主张 

    ......

    生存原则及其道德涵义 

    

    生存或保存生命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原则？生存原则带有某种直觉或“人际直觉”——常常表现为“常识”的意义，

它见证于人们的生存本身。所有活着的人们都在肯定着这一原则，许多即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选择生存的人们更是

在肯定这一原则。人类世代繁衍延续到今天也是在肯定着这一原则。对生存原则还需要其他的论证吗？那么，生存原则是

不是道德原则？或者说它是否可以有一种道德涵义，如果说有，那么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具有这种道德涵义？ 

    首先看个人自身的生存。一个人只是为自己求生，无论是平时的“谋生”，还是危机时刻的“逃生”，应该说是一种

自然之举，只要不损及或伤害他人，一般既不必谴责，也不值得特别褒扬——除非在某种“边缘处境”中，在一种极端危

险或极端匮乏的情形下，那时的“逃生”也可褒扬，例如，在海上船只遇险后漂流、在坍塌的井下坚持多少天、从沙漠或

极地逃离以及有个伐木工被倒下的大树压住腿，为了不大出血丧生而当机立断锯断了自己的腿后爬到公路上得救等等。他

们这时会成为“英雄”，因为他们展现了人的精神、人的潜力、人的勇敢、决心和韧性，也在对一己生命的珍视中，体现



出一种珍重生命的精神态度。这是就价值而言的。而从义务来说，比如说许多人认为自杀有违于一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

道德义务，而康德更把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自杀视为人的一种必要乃至完全的义务。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议。 

    然后是在一种个人关系中的生存。一般来说，谋求自我的生存都是一种自爱，甚至是一种经常会妨碍他人利益的自

爱，所以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的冲突。而且我们确实可以辨认出一种类似于国家“安全困境”的个人“生存困境”：

一个人越是对自己贵生、厚生，他也就越有可能侵害到别人的利益以致生命，从而最终也很可能造成对自己利益的损害甚

至丧生。如果说在前面的情况里个人与他人的联系还是相对隐涵的——如看起来只是在处置自己生命的自杀者，与他人及

社会似乎只有一种隐涵的联系——这里与他人的联系则是直接和明显的了。而道德的含义也就源出于此。纯粹的个人行为

一般不具有道德含义，而将影响到他人生活的行为则无疑具有一种道德含义，人们会对之做一种道德上的褒贬。而具有道

德正面意义的生存原则并不是否定个人自我的求生，而是至少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你活，也让别人活”（live,let 

live）。例如上面所说的海上遇险者的例子在精神上可以褒扬，但如果这个最后的生还者并非一直是独自一人，他有过比

如说在海上同类相残甚或是噬食同伴尸体的事情，则人们肯定会持另一种负面的看法，或因厌恶而讳莫如深。人们在一种

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有一种紧急避难权？即在这时可以侵犯别人的某种权利比如说财产权，这大概不难认可，但

他是否能侵犯别人的生命权？是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有的手段都可以采取，都可以得到辩护?在这种面对极其危险或

迫切需求的情况下，人们是否可以重返自然状态，可以恢复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亦即这里的状况是否像霍布斯

对个人所处的自然状态的描述：在这种状态中就再没有什么公正可言，正邪对错的观念在这里都不能存在？ 

    在一种文明和政治秩序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显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会是否定的——即便这种政治秩序暂时对行为者无

能为力。如果人们可以随时在公共权力暂时缺席的情况下为所欲为，那么社会也终将趋于崩溃。但这个问题也提醒了我

们：事实上我们的个人行为和个人关系也常常反映着群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反映着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以及国家与

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来看这种关系中的生存原则，而且也放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比方说假设敌对双方的

两个士兵在各自战线之间的弹坑里先后醒来，一个受了重伤不能动，但手边握有武器，在他先苏醒之后，看到一个只是被

震晕，但手上无武器的敌方士兵也在慢慢醒来，他这时是否可以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杀死后者？ 

    情势是非常复杂的。人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生存选择的困境。但是我们的重点还不是要考虑单纯个人的例子，而是要结

合群体来考虑，考虑为什么一个群体的“求生”在某些条件下会获得道德涵义，这些条件是什么，尤其是要考虑一个群体

的领袖、考虑它的决策者的责任伦理。尼布尔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认为，群体比个人更自私。但是，对

于决策者来说，一个恰当地追求自己所领导的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尽力保护他们的生命的这种“自私”，只要不是太过

分，可能还有一种“无私”的含义。比方说，把这样的领袖和不惜慷本国国民利益之慨，“宁赠友邦，不与家奴”，或为

了某种个人信念或威望名声而视自己子民的生命轻如蝼蚁的领袖相比，两者的高下当不难辨别。我们或许可以从领导者和

群体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区分出这样几种态度： 

    （1）宁肯个人丧生，也要优先考虑自己所领导群体的生存，考虑其成员的生命，如一位舰长在战舰即将沉没、抵抗

绝对无望的情况下让舰艇投降以挽救属下的生命，但自己随后自杀； 

    （2）个人和群体的生命均予顾及，甚至哪怕有损自己的名誉，比如说那位舰长宣布投降但并不自杀； 

    （3）个人和群体的生命均不再考虑，如这位舰长不采取任何行动，静静地等待舰艇的沉没，甚或虽然不可能达到损

伤敌人的效果，但仍奋勇开足马力冲向敌舰； 

    （4）只顾及自己个人的生命而不顾及整个群体其他人的生命，比方说这位舰长逃离战舰，自己一人上救生艇逃命。 

    对这些行动的评价当然不能简单化，还需要依赖许多具体情况：诸如敌方是否会遵守海战公约或人道规则，属下的士

兵是否大都愿意宁死不降，等等。但是，第四种行为肯定是可耻的；第三种行为是“最英勇的”。但是，如果士兵们宁愿

生存，舰长就要面临一个是否可以代他们如此选择的难题。这也就类似于罗素所提出的第一条论据。而在一种不是太信仰

化或意识形态化的战争中，或者在一种不是那种部落式、海盗式的野蛮战争中，前两种选择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第一种

甚至是受到尊敬的。 



    所以，我们看到，区别生存原则是否具有正面的道德涵义的标准，主要是一种“人我之分”、“群己之分”。如果所

顾及的主要不是自我的，而是他人的；不是一己的，而是群体的生存，那么，就赋予这一生存原则以一种肯定的道德意义

了。而且，实在说来，在一个大群体中，尤其是在一个国家中，领导者一己的生命实在不是很重要的，领导者的自我求生

和群体求生一般是联为一体的，“群己难分”。到了领袖的层面，个人的生命也常常不是最重要的值得考虑的因素。领袖

自非等闲之辈，他还有比一己生命更远为看重的事情，有时简直可以撇开领导者个人的因素忽略不计。这里，关注的焦点

是这个群体的生存和它的其他追求——例如独立、尊严、自由、繁荣等等的关系，是它们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以及这个群

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 

    道德的“范围”当然也是重要的。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道德主体或代理人（moral subject or 

moral agent）的逐渐扩展，可以看到道德从以氏族、部落到城邦、国家为核心单位的扩展。我们现在的道德实践虽然也

还没超出一种以国家为基本的政治社会单位的伦理，但一种包括全人类乃至所有生命的伦理观念也在开始有力地产生影

响。而伦理无论以什么样的群体组织为基本单元，它有一个最核心的内涵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的确，我们不能说一个家

庭或国家的伦理就不是伦理，或者说古代雅典那种排除了一些人的民主就不是民主。人类迄今并没有组织成为一个真正的

“大家庭”，没有组织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共同体，而是一直生活在内外有别的政治群体之中，道德的要求也就往往是内

外有一些差别。人类道德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但人类是否能实现“人类大同”、“天下一家”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不

能不承认一个群体的领袖自然地对本群体的安全和其他利益有一种优先和权重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虑是具有某种正当性

的，只是他对其他群体的同样利益也必须有所顾及。决策者还会遇到如何处理自己所属群体的生命安全和其他群体的生命

安全之间关系的问题，会碰到一种“安全困境”。只是单方面地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只是视本国公民的生命为至高无上

而不顾他国人民的生存不仅是不智的，也是道德上有缺憾的。只有在致力于保障自身生存的同时也顾及其他政治体中人们

的生存，顾及整个人类的生存，这样的行为原则才可能获得一种客观普遍性，才可能构成为一种道德原则。 

    也正是由于人我之分，在个人领域中只是作为明智、主要考虑后果——当然是长远和总体后果的“明智”和“审慎”

（prudence），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确也可以成为一种道义，甚至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义，因为这时政治家或决策者的

“审慎”不是在仅仅为自己考虑利害后果，而是在为自己所属的群体，甚至是为人类，为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考虑利害后

果。这就赋予他的考虑和行动以一种道德意义。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样一种关注对象的变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国务

家的“审慎”也可以成为一种国家的“道德”，甚至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伦理。 

    同样，“利益”也是如此，考虑群体的利益，亦即不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也可以成为具有道德意义的。这样，甚至像

“没有永恒的敌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说法，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被赋予一种道德涵义。通过种族、信仰或意识形态来

固定敌友常常会比对利益的权衡和竞争导致更残酷的行为。当然，这里的“利益”是一个太泛的概念。“生存”固然可以

被包括在“利益”的范畴之中，而且是一种最基本的“利益”，但由于“利益”的概念容易含混，且容易被主要理解为物

质或经济的利益，我们常常不如直接说“生存”或“安全”。国际政治中的道德相关性也应当主要是关系到生存和安全。

一个国家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和安全是有理由奋起抗争的，包括诉诸自卫的暴力。但是，用对外战争来追求扩展自己的经

济利益或实现某种自持的理想信念在今天显然不容易得到正当性的证明。 

    再回到我们前面所举的罗素的观点。罗素所论当然是一种边缘处境，是生存原则在一种非常极端情况下的应用。在罗

素这里，有一种与历史上很不一样的特殊情况就是：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乃至政治的性质。它第一次使通过一次战争

就毁灭全人类成为可能。罗素看起来好像没有谈到道德，而只是谈到“利益”——国家利益、人类利益，但这种全人类的

生死抉择其实也就是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优先的道德选择了。这里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宁可要一个既

有朋友，也还有敌人生存的世界，还是要一个双方同归于尽的世界？或者你宁愿、或至少让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有许多阴

影、甚至许多黑暗的世界上，还是要一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无人世界？有一些人确实宁愿人类毁灭，也不愿看到自

己所憎恶的思想体系取胜，即便有全世界同归于尽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但是，为全人类的生存计，政治家真正负责任的

做法，大概还是尽最大可能使用一切手段来避免核战争。政治家不能够逞“匹夫之勇”。甚至赫鲁晓夫也说过“脑袋掉

了，原则还有什么用？”然而，“不掉脑袋”、不让全人类灭亡，不也是原则，而且不正是更高的原则？这一原则不正是



可以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原则？在种种处理人际以至国际关系的一般原则之上，还应当有一个更高的原则，这就是人类

生存的原则。这一生存原则应当可以超越种种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超越国家利益的对立，它应当也可以沟通国际

关系理论领域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屹乃至种种理论的争论，从而成为某种可以共享的、底线共识的东西。人们在争

取和平的策略和手段上会有争论，在优先和权重上也会有偏好，但对这一原则却有可能，也极有必要凝集共识。在一个全

球各个群体和个人的联系日趋紧密的世界上，我们要努力使这种关系不日趋紧张。我们要努力争取自己国家和世界最好的

发展前景，但也仍然要随时准备着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尝试阐明一种生命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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